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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宁职院发﹝2020﹞42 号

关于印发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

转专业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 41 号）文件

精神，为指导、规范相关工作的执行，学校制定了《宁夏职业技

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

2.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7 月 13 日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宁夏广播电视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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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，坚持以学生发

展为中心，尊重学生个性发展、自主发展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

极性和主动性，规范对我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学生转专业应维护教育公平，遵守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尊重学生志愿，发挥学生专长，培养创新型人才，保

证不影响学生完成学业为原则。

第二章 组织领导

第三条 在校学生转专业工作实行院（系）、学校两级管理

体制。

第四条 学校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学生工作的校

领导任组长，成员包括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、各院系

党总支书记负责学生转专业工作的宏观决策。

第三章 转专业条件及人数

第五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的专业完成学业。因各种原

因申请转专业者，如符合规定的条件，经学校审批，可予转专业。

第六条 学校根据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调

整专业时，允许在读学生转入其他相关专业就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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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学生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以转专业：

（一）学生必须在原专业学习满一学期者；

（二）入学后因公伤、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学校指定的二级

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不适宜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学校别的

专业学习者；

（三）确有专长，有相关成果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；

（四）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，征得学生同意，学校

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；

（五）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

业的；

第八条 属于下列情形者，不予转专业：

（一）招生时国家已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，五年一贯

制学生，特招的士官生（因特殊原因退出士官生培养的学生除外）；

（二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；

（三）应予退学的；

（四）按文科类录取的学生转入只招理科类的专业；

（五）由外校转学进入我校的；

（六）已转过一次专业的；

（七）毕业年级学生不能转专业；

（八）其他无正当理由的。

第九条 转专业人数控制：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正常的教

学秩序，各专业转入学生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该专业年级学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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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5%以内。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款情形的学生

申请转专业可不占转专业指标。

第四章 转专业时间和程序

第十条 转专业时间：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。

第十一条 转专业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一年级学生转专业工作应在第一学期学期末开始申

请，在第二学期开学进行审核审批。

（二）学生申请。学生填写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

异动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交院系审核后至学生工作部。

（三）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手续通过初审后，由学生工作部

下发转专业通知单学生方可进行专业调换。

（四）由专业所在系（院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报送学生工

作部，经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后，报自治区教育厅审批备案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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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.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
归档号：

姓 名 性别 民族 入学时间 学 号

身份证号 所在院系 专业及班级

异动类型 □转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

转入班级 联 系 电 话

学籍

异动

理由

学生本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学

生

所

在

院

(系)
审

核

意

见

院系辅导员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申

请

转

入

专

业

院

系

部

审

核

意

见

院系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院系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学籍

复核

意见
复核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
工作
部审
核意
见

学工部部长（签字）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请用篮黑钢笔、中性笔填写或打印，不得涂改。
2.此表一式 3 份，学籍管理、转入院系部、学生各执一份。
3.转专业均在第一学期结束前两周内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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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2020年7月13日印发

共印 5 份


